	附件3
资格审查材料清单

姓名：                   报考岗位：             

身份证号：               24小时畅通电话：

 

	序号
	项     目
	备  注

	1
	《海阳市公开考选优秀毕业生报名登记表》。
	　

	2
	亲笔签名的《海阳市公开考选优秀毕业生诚信承诺书》。
	　

	3
	学校出具的学历学位、学生干部经历、入党情况和现实表现方面的证明材料（根据自身情况填写，式样见《简章》附件2）。
	　

	4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寸免冠彩色照片两张（报考镇街综合管理岗位的另需提供笔试准考证，照片须与准考证同版）。
	　

	5
	大专及以上各学段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2026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须提交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或学校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证明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6
	海归留学人员须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出具的翻译资料、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未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的须提供能够按时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位认证书的个人书面承诺，承诺专业须与学历学位证书一致〕。
	

	7
	已经就业或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须提供签约单位出具的单位同意报考证明（式样见《简章》附件3，实行集体人事代理或劳务派遣的，用人单位和人事代理或劳务派遣机构均须盖章；实行个人人事代理的，由人事代理机构盖章；公办中小学教师报考须所在单位和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盖章）或解约函。无业人员需提交就业创业证或处于无业状态的个人书面承诺书（式样见《简章》附件4）。报名时有工作单位，但现场资格审查时已解除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的人员，还须提供解除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证明材料。
	

	8
	简章要求需要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或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一并提供。各种复印件以上述顺序排序装订，并将材料清单附证明材料首页，证明材料清单统一用A4纸打印。


 审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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